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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是社会法生成的重要社会物质前提与基础。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在产生

严重社会后果的同时亦催发了社会法的孕育和发展。 当然，社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自由竞争和工

业革命的负面社会后果。 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法的生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产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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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法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 福利国家、
民主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权利观念等
多种社会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因素的共
同之处在于：社会法的产生与这些制度、运动与
思想的初衷相一致，也就是说，社会法是其主动
追求的结果。 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有些因素虽然
没有以社会法为发展目标，但是在客观上却推动
了社会法的萌芽与孕育，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就
是典型之例。 在本文中，笔者着重阐述的是自由
竞争与工业革命如何在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同

时亦催发了社会法的孕育和发展。

一、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之社会“恶果”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极大促

进勿庸赘述， 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亦十分明显，
具体而言：
第一，引发的根本性社会冲突。 “资产阶级在

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 ”［1］277但是，这种巨大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

一柄典型的双刃剑。 大工业生产以及自由竞争达
到了日益白热化的程度。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产
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某种次要的缺陷，而
只是在于制度本身”。 ［2］26-27于是，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出现了：到底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整个资产阶级
的统治、 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替代旧的社会制
度，还是在原有的体制和框架之下进行有效的改
良和调整，比如：加强社会保障的范围和力度、提
高工人劳动安全系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和工作
条件，等等。 这些是比较具体的微观制度，更加宏
观和根本的措施是通过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来改

善生产和销售的关系、以国家行政手段介入自由
竞争的生产关系。 正是在以上社会危机和社会问
题存在并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之下，国家与社会
之间越发难以良性互动，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
关系、经济与行政关系、生产与消费关系应运而
生。 在不愿意颠覆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模式的
前提之下，就必须以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政治
和法律措施对当时的社会冲突和矛盾进行化解。
第二，失控的经济秩序和市场状况。 自由放

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造成了“这里是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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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
的工人过剩；……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
不能结合起来， ……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
式。 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
的社会生产力。 ”［3］759当生产不能为社会福利服务

的时候，生产的发展于社会成员实际物质生活的
贡献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 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
社会的生产方式敲响了警钟，提醒其领导者和决
策者需要通盘考虑其整体经济和生产计划。 整个
社会必须改变过去的自由放任状态、调整自由主
义的经济政策。 与之相适应，法律作为重要的社
会调整机制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应发挥的作用

主要在于以法律手段化解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矛

盾。 首当其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工业化
造成的大面积集体贫困现象负责，改变过去由个
人自负其责的观念。 “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
愈不可能采用它在低级发展阶段所惯用的那些

小小的诳骗和欺诈手段。 ”［2］23社会制度越发展，
越是需要健全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为生
产以及生产所附带和影响的社会领域服务，因为
修修补补的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远不及体系化

的制度设计。
第三，恶劣的劳动者生存状况。 社会进步和

经济飞速发展给普通劳动者带来安康和富裕了

吗？ “实际情况是这样：当英国还保持工业垄断的
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
垄断的利益。 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平
均：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拿了绝大部分，但广大的
群众也偶尔得到一些。 ”［2］37-38即以劳动者的生存

状况而言，在当时是极其恶劣的。 “霍乱、伤寒、天
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反复不断的肆虐，使英国资
产者懂得了，如果他不愿同自己的家人一起成为
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
市的卫生状况。”［2］-27劳动者的状况是各种社会改

革、社会制度的根源。 这诚如恩格斯所言，“工人
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

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
锐最露骨的表现。 ［2］10正是由于劳动者存在着这

样或者那样的生存危机与状况，社会主义或者共
产主义才应运而生。 同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劳

动安全制度、雇佣法律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这种社
会状况和问题而存在。 “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
因不应该到个别的缺陷中去找，而应该到资本主
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 ”［2］26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

问题是社会冲突与社会问题的根源之所在。 从这
个意义上讲，社会法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社
会中出现了需要国家从宏观方面整体调控和管

理的问题和状况，这些问题固然关乎一部分社会
弱势群体的利益，但究其根源更是社会整体利益
的体现。 在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中，以社会
为本位、对劳动者基本权益进行保护的社会性立
法必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恶劣

的劳动者生存状况。

二、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之社会法“善果”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在产生严重社会问题

的同时，也在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之时促进了社
会法的产生。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它也算是自
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产生的一个“善果”。
第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来看，工业革

命与自由竞争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

时，在全社会中迅速分离出一个失业、流浪和困
苦的社会阶层。 “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
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
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
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 ”［3］747被从家庭手工业以

及与此相适应的家庭保护中剥离出来的这部分

成员，被迫成为大工业化社会机器之中微不足道
的尘埃。 “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
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
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
新的环境中（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
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
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3］729

他们失去了传统家庭保护之后必然在家庭之外

寻求庇护，而在基督教会组织的慈善作用日渐凋
敝，民族国家又没有及时、良好地履行其应有的
公共职能。 于是，在社会中出现社会福利与社会
救济的管理危机与断层。 社会立法这个问题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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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衷是出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这些社会问
题多半是由于国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造成的

社会无序状态或者社会不公平状态。 这些状态表
面上看是社会自身出现了问题，但是，究其实质
是由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以及国家对社会

的控制等方面有了亟待解决的矛盾。 社会法的出
现源自于当时社会形势的迫切需要。
第二， 从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上看，自

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问题，根源于难以调和的
两大敌对阵营的阶级冲突和对立。 在商品生产刚
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中世纪，“它本身已经包含
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3］758而随着社

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深入，这种无政府状态“越来
越走向极端。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
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

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
的生产作为社会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

性。 ……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3］746-747面对日益

觉醒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
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来缓和逐渐激化的阶级矛盾。
于是，在生产过程中，他们不得不用法律来防止
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 在再分配过程中，也
要用法律手段去收拾资本留下的烂摊子。 以法律
为社会调整机制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

的社会问题，但的确起到了稳定社会、为穷人提
供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作用。 《济贫法》和
《新济贫法》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产物。 《济贫法》
正是在圈地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自由竞争的资
本主义发展到一个顶峰、产生的流浪人口和失业
群众的自由流动给统治秩序造成严重威胁的时

候产生的。 在西方现代社会法和现代社会保障制
度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及其
对统治集团造成的压力是促成社会保障和社会

法获得官方合法地位的重要动力。 从更深层次的
意义上讲，工人运动是来自于社会内部的革命或
者变革因素。 当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出现不和谐的
因子，尤其是当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不能够有效维
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这种来自于

社会内部的压力就会变革国家与社会的原有格

局。 众所周知的西欧工人运动正是在统治集团过
分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权利
被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影响的时候爆发出来
的。 它发轫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产生的
直接社会效果之一就是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和

社会法的飞速发展，并必然最终改善国家和社会
关系。
第三，从社会思想意识与权利观念发育的程

度上看，社会问题归责原则的变化与社会法互为
表里。 在自由竞争滥觞之时，社会问题不被认为
是社会的责任， 而是个人的责任。 “穷人之所以
穷，责任完全在于他们自身。 ”［4］而当社会问题远

远超出个人解决能力之外、社会的自我调整遭遇
到问题的时候，国家和作为其实体表现形式的政
府必须承担其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反过来看，
当时的社会立法状况也促进了人们重新审视过

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 “从某种角度看，正是
‘新济贫法’内容和实践的不尽人意，加之随着工
业革命的扩展，促使人们对原来贫困概念有所反
思和改变：即更多地从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的角
度来考虑贫困和与之相关的问题，从谴责穷人的
懒惰或者无能转向考虑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即
强调穷人通过自助和艰苦工作摆脱困境转而强

调政府干预以支持穷人摆脱经济困难的必要

性，”［5］虽然这种意识还远未达到把社会权利上升

到国家立法层面的程度。

三、社会法对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的纠偏

社会法对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的纠偏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具体而言：
（一）减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一个直接的社会后果

就是迅速加大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 作为规
范机制的社会法要对此进行纠偏，需要确定社会
保障、社会福利、宏观调控等领域的原则。 社会法
是二次分配的法，旨在解决由贫富悬殊所造成的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从社会领域的维度上看，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社会法对于社会问题的解

143



2011.5

决既有共性，也有存于社会各个子系统中的独立
特性。 具体而言，社会法所解决的问题主要存在
于这些领域，或者说，如下社会问题更需要社会
法来调整和解决。 在这些领域，社会法较之公法
和私法更具有优势，后两者的局限性凸显了社会
法的存在意义。 在宏观调控领域，国家需要对生
产和消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进行协调，力争
使社会资源得到良好配置。 在社会保障领域，由
于市场的不完善和社会的无力量，国家利用手中
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这也是政权合法
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 ［6］社会法注重化解社

会矛盾尤其是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平衡社
会公众心理，侧重解决民生问题。

（二）改善劳动者生存状况
恶劣的劳动者生存状况促使法律调整方式

的改变。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本是私法领域的黄金
条款，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由意志基础上的合同
内容本应不受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个人、组织和国
家的干预。 但是，当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明
显使本已比较困苦的工人阶级状况更加糟糕之

时，就必须采取国家行政干预的办法限制劳动合
同，防止建立在“合法”合同基础上的违背真正当
事人意思和社会实质正义原则的情形发生。 因
此，必须对所谓的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必要约束
的根本原因在于恶劣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 这些
社会问题固然涉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但绝对不
局限于社会弱势群体利益。 事实上，社会弱势群
体在本质上与社会总体利益密切相关。 如果弱势
群体的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社会总体利益和
社会发展问题则很难实现。 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
例子便是贫民区的公共卫生问题。 这些有关卫生
防疫、医疗保险等问题的法律都隶属于社会法调
整的范围。

（三）改善社会发展模式，推进社会可持续发
展

事实上，任何制度的产生，包括各种法律制
度在内，都有其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原因，而且多

半都是为解决某种社会问题而存在，传统的公法
与私法制度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社会法所着力
解决的社会问题又异于前两者。 社会法所着力解
决的社会问题更多的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既
有公的性质、又牵涉私的领域，既不完全适用私
的手段、也不完全适用公的方法，尤其是解决公
私法力有不逮的问题。 从根本上而言，社会法对
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能够矫正社会发展的方向

与模式，朝着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 从历史发展
的维度上看，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法因社会
问题而生、因解决社会问题而体现自身的存在价
值， 并因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
展，从而产生出新的社会问题，进入下一个历史
循环阶段。
综上，虽然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

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出
来的大量社会财富也成为社会改造的基础，恰恰
是这种强大的生产力为社会改造提供了可能性。
社会法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应运而生并反作用

于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的后果。 这也在一个侧面
说明，社会的发展是社会法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
因与客观外部环境，社会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
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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